    臺北市104年度參加市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人員進修紀錄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
名稱
	
	職稱
	
	姓名
	

	年度
	證明文件之名稱

（相關文件依序後附）
	研習時數
	本年採計

資績分數

（每年最高1分）
	服務單位審定結果

	98年8月1日至

99年7月31日
	
	
	
	

	99年8月1日至

100年7月31日
	
	
	
	

	100年8月1日至

101年7月31日
	
	
	
	

	101年8月1日至

102年7月31日
	
	
	
	

	102年8月1日至

103年7月31日
	
	
	
	

	申請人簽章
	
	人事主管核章
	
	校長核章
	


填表注意事項：
一、本表為資績評分表中「研習訓練」項目之評核證明之用，惟應於報名時隨表檢附對應之證明文件。進修紀錄如有不實，有關人員應負審查不實之責。

二、資績評分表中所稱「最近5年內之訓練(含分散式進修研習)」，其時間係指98年8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止。分年計算，每年最高採計1分。每年研習時數累積達35小時未達70小時者，給0、5分，研習時數累積滿70小時以上者，給1分。（集中式進修研習證書未註明研習時數時，以每週5天、每天6小時採計。超過之時數，不得併計於下一年度）；至於績分之採計，以持有結業(訓)證書者為限(其中結業《訓》證書上註記學分證明，每張20學分以下者；或曾參加校長、主任儲訓之結業《訓》證書，不予採計)。
三、本表所稱「學年度」係含該年8月1日至隔年7月31日止；「證明文件之名稱」含各項結業（訓）書、電子護照、分散式進修研習（所列之證明文件應於「研習時數」欄內敘明有效認證時數；如跨年請於所附證明文件上加標示）。

四、本表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影印（除欄位不變外，得視需求調整表格大小）。
  臺北市104年度參加市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人員獎懲紀錄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次別
	事由
	核定結果
	核定機關
	核定日期文號
	學校審查結    果
	備  註

	
	
	
	
	
	
	

	
	
	
	
	
	
	

	
	
	
	
	
	
	

	
	
	
	
	
	
	

	
	
	
	
	
	
	

	
	
	
	
	
	
	

	
	
	
	
	
	
	

	
	
	
	
	
	
	

	申請人簽章
	
	人事主管核章
	
	校 長 核 章
	


1、 獎懲案件（加減分者）採計自100年8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止，以核定發文日期為憑，並以參與或指導學生參加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之競賽或各項教育服務活動為限，獎狀不予計分。

2、 獎懲紀錄如有不實，有關人員應負審查不實之責。

三、本表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影印，依式填寫（大小應相同）。
	筆試及口試日期、時間及科目

	科目
	日期
	時間
	科目

	筆試
	4

月

11

日
	08：20
	說明試場規則

	
	
	08：30

至

10：00
	國民教育

與政策

	
	
	10：30

至

12：00
	學校領導素養

	口試
	4

月

18

日
	08：00

至

08：30
	報到

	
	
	08：30

至

(口試序號及時間當日公布)
	以「行政領導」及「課程與教學領導」為主，分組口試


附註：一、參加甄選時應帶本證及國民身分證。

　　　二、請詳閱本證背面之試場注意事項。

　　　三、地點：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   (地址：11080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655號)
四、證號與試場對照表於考試前一日於市立松山
    家商公布。
臺北市104年度市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試場注意事項
壹、入場出場方面
一、應準時入場、出場。

二、筆試開始信號聲響逾15分鐘後不得入場，考試未滿60分鐘不得出場。

三、口試逾8時30分未報到，或口試試場入場前唱名3次未到試者，視同棄權。

四、筆試終場信號響畢，應立即停筆並將試卷放置桌上，以便監場人員前往收取。

貳、攜帶物品方面

一、文具應攜帶齊備，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

二、不得攜帶任何書刊、紙張進場。

三、不得攜帶其他妨害考試公平性之物品(如行動電話、PDA等電子儀器用品)。

四、不得攜帶試卷或試題出場。

參、場內應辦事項

一、進場後應先將國民身分證及准考證放置桌面左上角。

二、坐定後，應先核對試卷面上之姓名、座號、考試科目。

三、因評分需要，答案應寫在框內，試卷作答一律以黑、藍筆作答，否則不予計分。

四、交卷時應將試題夾在試卷內一併繳交。

肆、場內禁止事項

一、試卷不得裁割、汙損、撕去卷面浮籤或彌封，
且不得簽名、蓋章或不應有之文字標記。

二、不得互相交談，或朗讀試題及答案。

三、不得左顧右盼，窺視他人試卷，或有其他舞弊行為。

四、不得擅離或調換座位。

五、不得吸菸或有其他妨礙公共衛生及秩序舉動。

伍、試場違規行為扣分標準

一、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扣除該科目成績20分：

   (一)未經監場人員同意擅離試場。

   (二)毀損試卷彌封、座號、條碼。

   (三)散發試題後，窺視他人試卷、作答結果或互相交談。

   (四)故意將已作答之試卷或作答結果，供他人窺視。

應考人違反前項第3款至第4款情事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扣除該科目全部分數。

 二、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5分至20分：

   (一)誤坐他人座位致誤用他人試卷作答。

   (二)裁割或污損試卷。

   (三)在試卷上書寫姓名、座號、或其他不應有之文字、標記、或自備稿紙     書寫。

   (四)繳交試卷後，未即離場或離場後未經監場人員許可再進入試場。

   (五)書籍文件或其他非應試用品置於抽屜、桌椅或座位旁。

   (六)考試中將行動電話、呼叫器或其他通訊器具隨身攜帶或發出聲響。

   (七)每節考試開始鈴響前，即擅自在試卷上書寫、或考試結束鈴聲響畢後，仍繼續作答不繳交試卷。

   (八)每節考試完畢前攜帶試題或將試題、答案抄寫夾帶離場。

   (九)考試開始鈴響前翻閱試卷。

  三、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經監場人員制止而再犯者，視其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3分至5分：

   (一)攜帶非透明之鉛筆盒、桌墊或非必要之物品。

   (二)未得監場人員許可，移動座位。

   (三)詢問題旨、出聲朗誦或故意發出聲響。

陸、其他

 一、應考人如有冒名頂替、持用偽(變)造證件、互換座位或試卷、作弊或其他違規行為重大，不接受監場人員勸導者，予以扣考。

 二、如遇警報，不論已否考畢，應即繳卷出場，聽從監場人員指揮疏散。
         貼 相 片 處  





  姓  名                         





  證  號           （報名人勿填）





 臺 北 市104 年 度


市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准考證














